
灵台县“雪亮工程”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维

护及接入服务项目（一期）招标公告

灵台县“雪亮工程”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维护及接入服务项目（一

期 ） 的 潜 在 投 标 人 应 在 平 凉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

（http://www.plsggzyjy.cn/f）在线免费获取招标文件，并于 2025

年 10 月 10 日 09 时 00 分（北京时间）前递交投标文件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编号：GSRC-2025-061

项目名称：灵台县“雪亮工程”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维护及接入

服务项目（一期）

预算金额：252.406806 万元

最高限价：251.672307 万元（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视为无

效投标）。

采购需求：“雪亮工程”一期项目共计点位 117 处，涉及摄像机

124 路，本次计划点位改造 45 处、迁移 20 处、拆 26 处、利旧 26 处，

改造后点位变更为 91 处，摄像机变更为 105 路，工程量涉及 5 年 91

处链路租赁、105 路安防设施 5 年电费、105 路安防设施 5 年维护及

工程量清单中规划点位的改造、迁移、拆除等全部工程量施工。

合同履行期限：2025 年 10 月至 2030 年 12 月。

本项目（是/否）接受联合体投标:否

二、申请人的资格要求

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（须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、



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（三证合一的只需提供具有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副本）、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）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（须提供 2024

年度经第三方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或银行资信证明，若企业成立期限

不足一年者以营业执照实际成立期限为准，并按实际成立期限之日起

提供财务报表）；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（需提供企业

声明函）；

（4）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（须提供

2025 年 1 月至今任意三个月纳税凭证和缴纳社会保险的凭证）；
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（2022 年 9 月至今）内，在经营

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（须提供企业声明函）；
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2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

（1）根据财政部发布的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

力度的通知》（财库[2022]19 号），本项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

的价格给予 10%的扣除。

（2）根据《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财库〔2014〕68 号）规定及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

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 号）规定，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

位视同小微企业。

（3）财政部、国家发改委、生态环境部、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



发《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

（财库〔2019〕9 号）。政府采购属于节能清单和环境标志清单中的

产品时，在技术、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，应当优先采购节能清单和

环境标志清单所列的节能和环境标志产品。

3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
（1）供应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（法定代表人参与投标

时提供）；或附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的法人授权函（非法定代

表人参与投标时提供）。

（2）投标人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(www.creditchina.gov.cn)

网站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

严 重 违 法 失 信 行 为 ” 记 录 名 单 ， 不 处 于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

(www.ccgp.gov.cn)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中的禁

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的方可参加本项目的投标。（自招标公告发

布 之 日 起 至 递 交 投 标 文 件 截 止 时 间 前 在 “ 信 用 中 国 ” 网

[www.creditchina.gov.cn]、中国政府采购网[www.ccgp.gov.cn]查

询结果为准，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，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）。

（3）投标人须提供通过中国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网站

（http://wenshu.court.gov.cn/）渠道查询无行贿犯罪结果。

注：查询以自本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

网站查询结果截图为准，查询内容包含企业名称、企业法人，截图字

迹清楚，信息要素齐全。

三、获取招标文件

时间：2025 年 9 月 19 日 00 时 00 分 00 秒至 2025 年 9 月 25 日



23 时 59 分 59 秒。

地点：登录平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（www.plsggzyjy.cn）点击该

公告信息页面的“我要投标”并登录平凉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

统免费获取招标文件。

方式：须在平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“用户注册”进行注册，

注册成功后点击项目公告信息页面的“我要投标”或直接在平凉市公

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点击“系统登录”进行投标。如有疑问，可

咨询甘肃文锐电子交易网络有限公司客服人员，联系电话：

0931-4267890

售价：0 元。

四、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、开标时间和地点

1.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（网上开标时间）为：2025 年 10 月

10 日 09 时 00 分（北京时间，逾期不再受理）

2.文件递交方式：本项目的开标活动通过“甘肃省政府采购、交

通工程、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”（http://121.41.35.55:3060/lo

gin）进行，请投标人在开标时间前登录系统，并完成网上投标（上

传已固化投标文件的文件 HASH 编码）。若在开标截止时间前没有网

上投标（上传已固化投标文件的文件 HASH 编码）则视为放弃投标。

3.文件制作提示：请投标人在开标时间前登录甘肃省政府采购、

交通工程、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”（http://121.41.35.55:3060/

login），下载“投标文件编制工具”和“固化后的招标文件”，使

用“投标文件编制工具”导入固化招标文件后按照要求完成投标文件

制作，并在平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（www.plsggzyjy.cn）上传生成后



的加密文件（TBSX 文件）。

开标提示：开始开标后，请投标人登录“甘肃省政府采购、交通

工程、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”（http://121.41.35.55:3060/logi

n）上传并核验投标文件并随时关注开标过程，且在开标结束后确认

开标结果。操作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致电：0931-4267890 进行咨询。

五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。

六、其他补充事宜

本招标公告在甘肃政府采购网和平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。

对于因其他网站转载并发布的非完整版或修改版公告，而导致误投标

或无效投标的情形，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不予承担责任。

七、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
1.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灵台县公安局

地 址：灵台县西城大道 158 号

联系方式：13919539318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甘肃荣晨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灵台县溪河小区六号楼四单元 301 室

联系方式：17793313166

3.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王文桢

电 话：139195393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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